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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75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077号提案的答复

白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帮助协调解决甘庄及干坝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资金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元江县甘庄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已更名为元江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该项目采用ppp模式建设，相关信息已录入财政部综合信息平台，经省财政厅评审通过。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正在开展征地拆迁及地质勘察工作，完成ppp项目招投标工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了《元江县甘庄供排水一体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投资合作合同》《元江县甘庄供排水一体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股东协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内投资生态文明

建设专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35），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项目中央补助资金最高可占总投资额的60%。而省级补助资金最高可占总投资额的30%。建议项目业主单位尽快完善前期工作，按照补助要求提供申报资料，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部门补助，我局将积极指导、协调、配合项目业主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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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顾亚平 15911770716）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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